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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证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防范与母公司利益冲突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切实防范太证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太证资本”）及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证券”或“母

公司”）的利益冲突，促进公司业务的规范发展，根据《证券公司设立子公司

试行规定》、《证券公司私募投资基金子公司管理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结

合公司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防范利益冲突，是指通过公司与太平洋证券之间在人

员、机构、财务、资产、经营管理、业务运作等方面独立运作、分开管理、相

互隔离等措施，加强母、子公司之间风险控制和合规管理，防止母、子公司发

生利益冲突、利益输送、“暗箱”操作和道德风险，保障公司与太平洋证券合

法合规运营的内部控制制度安排及措施。 

第三条  公司各部门、各下属机构负责人是本办法实施的第一责任人，合

规与风险管理部负责具体监督落实本制度，开展防范公司与太平洋证券利益冲

突相关工作。 

 

第二章  基本要求 

第四条  公司与太平洋证券在人员、机构、财务、资产、经营管理、业务

运作等方面相互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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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治理结构，独立进行经营管理、投资决策和

投资管理，实现母、子公司在业务上的相互独立。 

第六条  公司建立独立的投资决策机制，明确投资决策权限，项目选择标

准，投资比例限制以及有关业务流程，提高投资决策、执行、监督的透明度，

防范投资风险。 

第七条  公司坚持市场化运作原则，引进专业投资人才，建立专业团队，

树立品牌意识，促进合理竞争。公司在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上与太平洋证券

相互独立，拥有适应公司发展需要的、独立的组织架构。 

 

第三章  具体措施 

第八条  加强人员管理。公司的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应当专职，不得在太

平洋证券领取报酬。 

太平洋证券及其他子公司与太证资本存在利益冲突的人员不得在太证资本、

下设的特殊目的机构和私募基金兼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投资决策机构

成员；其他人员兼任上述职务的，公司和太平洋证券应当建立严格有效的内部控

制机制，防范可能产生的利益冲突和道德风险。 

太平洋证券从业人员不得在太证资本、下设的特殊目的机构和私募基金兼任

除前款规定外的职务，不得违规从事私募基金业务。 

太平洋证券同一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同时分管投资银行业务和私募基金业务。  

第九条  组织机构、经营管理、业务运作相互独立。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

治理结构、独立进行经营管理、投资决策和投资管理，公司投资项目的调查、

分析、评价均由其独立完成。 

第十条  太平洋证券担任拟上市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辅导机构、财务

顾问、保荐机构或者主承销商或担任拟挂牌企业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的主办券

商的，应当按照签订有关协议或者实质开展相关业务两个时点孰早的原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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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时点后太证资本及下属基金管理机构管理的私募投资基金不得对该企业进行

投资。 

前款所称相关协议，是指证券公司与拟上市企业签订含有确定证券公司担

任拟上市公司首次发行股票的辅导机构、财务顾问、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担

任拟挂牌企业股票挂牌并公开转让的主办券商的协议，包括辅导协议、财务顾

问协议、保荐及承销协议、推荐挂牌并持续督导协议等。 

第十一条  公司在资金的管理、使用和财务核算上与太平洋证券相互独

立。公司设立独立的财务人员，独立的会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制度，在银行

独立开户，独立纳税，禁止公司和太平洋证券资金相互占用。公司的财产独

立，以自有资产对外投资，不得对外提供担保，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

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 

第十二条  建立信息隔离制度。公司及下设基金管理机构与太平洋证券其

他子公司，在人员、机构、资产、经营管理、业务运作、办公场所等方面相互

独立、有效隔离。 

公司及其下设机构、私募基金及太平洋证券、太平洋证券其他子公司之间

的信息严格隔离。因业务需要知悉相关信息的人员，负有严格保密义务，必要

时签署专门的保密文件。 

第十三条  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投资决策委员会委

员或者业务人员等与拟投资项目存在利益关联的，应当回避。 

 

第四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管

理。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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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本办法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太证

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防范与母公司利益冲突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